绿

化

养

护

合

同
甲方：周口市机关事务中心

   乙方：河南盛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绿化养护合同
甲方:周口市机关事务中心
乙方:河南盛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周口市行政中心绿化养护项目在2025年7月29日经公开招标（竞争性磋商），乙方成为该项目成交供应商，依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合同履行期限为三年，考核合格后每年续签合同。现签订第一年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对所管辖区域进行绿化养护 (简称养护)，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原则达成如下条款：
一、养护项目相关情况
（一）现状：区域绿化占地面积约为61761㎡，其中腾飞小区1939㎡、行政中心57593㎡、楼顶绿化2229㎡。绿化覆盖率高，有大量不同规格品种乔木、修剪造型灌木以及造型盆景，其中以灌木、袋苗、草坪修剪居多。

（二）养护地点：市行政中心院内、厅级干部周转房院内

（三）养护范围：行政中心院内绿化、厅级干部周转房院内绿化、部分楼顶绿化及部分公共区域花卉摆放养护。

（四）合同期限：自2025年8月1日至2026年7月31日。根据采购文件确定事项，合同期满前一月，经甲方考核合格后按相关法律法规续约。
（五）委托方法为乙方整体承包方式。

二、养护职责

承包养护期限内，按照园林绿化养护操作规程及园林绿化养护质量标准，合理组织，精心养护，并派出专业的园艺师组织指导安排管护工作，日常养护工人不得少于十人，如在养护管理中发现养护工少于10人，每少1人在月底将按周口市月工资最低工资标准（1800元）扣除养护管理费，并根据各个季节天气及植物生长情况灵活派一名技术负责人进行技术指导，保质保量完成养护管理任务。

三、养护内容

（一）管理程序:包括淋水、开窝培土、修剪、施肥、松土除草、修剪抹芽、病虫害防治、扶正、补苗(苗木费另计)等整套过程；绿化存活率要达到99%，负责补植和清理残花落叶及绿化垃圾。

（二）管理工具

1.花剪、长剪、高空剪、铲草机、剪草机

2.喷雾器、桶、斗车、竹箕

3.铲、锄、锯子、电锯、梯子

4.工人服装

（三）园林绿地及植物管理

1.绿化充分，达到黄土不漏天。无堆物、堆料、搭棚，树干上无钉拴刻画等现象。行道树下距树干2m范围内无堆物、堆料、圈栏或搭棚设摊等影响树木生长和养护管理的现象。

2.花坛、花带轮廓清晰，花坛地势平整或顺平，浇灌不积水，边缘留深不低于7cm。

3.绿地整洁，无杂物、无白色污染（树挂），对绿化生产垃圾（如树枝、树叶、草屑等）、绿地内水面杂物，重点地区随产随清，其它地区日产日清，做到巡视保洁。　　

4.树冠完整，树形整齐美观，分枝点适宜，主侧枝分布均匀、数量适宜，内膛不乱、通风透光，无枯枝、死杈挂树，无徒长直立枝、交叉枝，树基部无萌蘖，树体无倾斜现象，修剪科学合理。

5.行道树定干高度相同或相近，规格一致，修剪造型美观，不妨碍行人、车辆透过和影响交通视线，无缺株，树上无枯死枝条，折断枝条存在，种植穴无垃圾，土质疏松，墒情良好，每年秋季施基肥一次，行道树树穴平整留深不低于7cm，浇灌不漏水。重要地段有植物、树穴砖等材料或设施覆盖，每年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对院内树木进行适时刷白一次。

6.落叶树生长健壮、返绿、发芽、抽梢正常，叶片大小、颜色正常，一般条件下，无黄叶、卷叶、焦叶。针叶树针叶寄存3年以上，结果枝条在10%以下。

7.乔木和小乔木被病虫危害株数不得超过1%，无虫蛀，病害落叶，枯黄萎蔫，死亡等症状出现，主干，主枝上平均每100cm2害虫的活虫数不得超过1头，较细枝上平均每30cm长度不得超过2头，叶片上无虫粪、虫网，被虫咬的叶片每株不得超过2%。

8.病虫害观察仔细、全面,确保一年内春、夏、秋季不少于两次打药、两次施肥。控制及时有效，用药科学，方法得当，无药害发生。

9.花灌木：苗木生长旺盛，叶色鲜亮具有光泽，冠幅丰满，群植时株行距均匀，高低错落有致，无明显病虫害发生；栽植地或株下无垃圾，杂草；土壤疏松，墒情良好，每年秋季施基肥一次，根据其生物学特性进行修剪造型，确保植物造型美观大方，及时清理枯死衰败枝条，种植区域内无缺株现象。

10.绿篱、模纹等整形植物生长旺盛，枝叶繁茂，整齐一致。一般条件下无黄叶、焦叶卷叶，无枯死衰败苗木，无明显病虫害发生，无杂草野树，乱挂乱扯，无杂物及垃圾附着，无缺株。脱脚、断带现象。株行距均匀，种植地土质疏松，肥沃，墒情好；修剪及时，到达图形清晰美观，曲线圆滑，三面平整。

11.草花：生长旺盛。花繁叶茂，冠幅丰满，无明显病虫害发生，无杂草，无旱象；广场、街道、园内彩化造型新颖，整齐美观，无破损、凋谢、残缺现象。

12.草坪：植物生长整齐，长势旺盛，色泽均匀嫩绿，无杂草、无疯长现象，覆盖率99%以上，修剪均匀整齐，无漏剪、少剪现象，草地平坪边缘切整齐，效果好，修剪后及时清除草屑；适时，适量，适法施肥，无生长不良和任何肥害现象，及时浇水，无旱象，入冬后草坪全面浇冬灌水，冷季型草坪绿色期，不得少于300天，暖季型草不得少于210天，病虫害观察仔细、全面，防治及时有效，用药科学，方法得当，无药害发生。

13.地被：植物生长旺盛，叶色正常，开花适时繁盛，土壤疏松，覆盖率99%；栽植株行距均匀，高低整齐，品种或花期一致，及时清理残花败叶；绿地内无杂草，及时浇水，无旱象；适时、适量、适法施肥，无生长不良和任何肥害现象，病虫害观察仔细、全面，防治及时有效，用药科学，方法得当，无药害发生。

14.按照宜植必植原则，棚架、花架处种植攀缘植物和藤本植物应根据不同的攀缘特点，及时采取相应的绑缚、牵引，设置网架等技术措施，植物生长良好开花的攀缘植物应适时开花，且花繁色艳。

15.绿化生产垃圾（如：树枝、树叶、草沫等）重点地区路段能做到随产随清，其他地区和路段做到日产日清；绿地整洁，无砖石瓦块、筐和塑料袋等废弃物，并做到经常保洁。

16.甲方可不定期组织人员对院内绿化进行考评打分，连续三次低于80分者，扣除管理费用10000元。在绿化养护过程中，如果发现管理不到位，造成影响的，每次扣除费用2000元，连续三次不进行整改者，解除绿化养护合同。

17.行政中心院内及楼顶平台浇水喷淋设施的使用及维护维修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再另行支付。

本区域一切要求均参照一级养护的相关标准执行，不能降低标准，另公共区域拟摆放绿植216盆（数量以现有摆放数量为准），发现摆放绿植有黄叶、枯死或影响美观，失去观赏价值的立即更换，摆放的绿植每半年全部更换一次，并做好养护。

18.根据市机关事务中心要求，在重大节日庆典时临时增加摆放各种花卉，烘托节日气氛。
四、双方责任和义务

1.甲方有义务根据乙方事先通知的作业计划，安排专门人员协调解决水电等配套工作。
2.甲方有随时监督、指导、检查、验收乙方工作的权利。

3.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所需费用。

4.如遇不可抗拒自然灾害(如强台风、冰雹、洪涝等)造成重大损失由甲乙双方协商处理。
5.乙方应认真按合同标准养护管理，按照有关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程和植物生长规律，合理组织人员，对合同约定的绿地、行道树进行科学精细的养护管理并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的管理。

6.甲方对公共区域摆放的绿植检查时如发现有不合格的（绿植失去观赏价值），在通知乙方后进行更换，乙方应及时做出合理解释或更换，如不更换将扣除养护管理费1000元/次。
7.甲方如需要养护区域的绿化更新、升级改造、非乙方责任范围补植花卉树木，以及新设置园林小品等应甲方要求新增项目，甲方应按实际数量清单支付费用。

8.为保证管理到位，乙方应配备专职管理人员，统一着装，做到工完场清，文明作业。做好日常养护记录，建立绿化养护技术档案，有紧急情况随叫随到。

9.乙方应重视安全生产，确保合同期内不出安全责任事故。
五、养护总费用及付款方式

（一）合同总价款
绿化养护面积共62261㎡，绿化养护年承包总费用共计人民币 836000 元/年（大写 捌拾叁万陆仟圆整 ）含税，提供普票，发票分次提供。

（二）付款方式
1.在合同签订后，一般按季度拨付，特殊情况顺延，支付养护管理费，即人民币 209000 元（大写：  贰拾万零玖仟圆整  ）；
2.养护区域的绿化更新、改造、非乙方责任补植花卉树木，以及新设置园林小品等应甲方要求新增项目，在确定造价后甲方应先预付30%用于购买必要的花卉植物和工程材料，其余70%在完工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一次性付清。

3.乙方在实施养护管理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己承担。
六、合同解除

1.如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

2.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不得将本合同约定服务事项进行转包，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七、其它事项

1.本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应严格遵守，不得违约，否则违约方应赔偿对方因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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